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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23－02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9.99

亿元认购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投资”）设立的国寿投

资—菜鸟网络吉仓股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并拟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与国寿投资就此订立受托合同。股权投资计划的全部募集资

金将用于投资吉仓（天津）物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份额。国寿投资已代表股权投资计划并作为有

限合伙人，与杭州游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游鹄”）和国寿置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寿置业”）（各方均作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

伙人）以及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菜鸟”）、中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中宏保险”）和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信

人寿”）（各方均作为有限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国寿资本”）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合伙企业拟投资的仓储物流资产涉及建筑

业、仓储业、交通业及邮政业等多个重要领域，是衔接生产与消费，构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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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第一、二与第三产业的桥梁。政府在近几年密集出台了诸多政策以

保障物流行业的长远发展。此外，国家将制造业作为长期持续发展的基

石。仓储物流是制造业企业的刚性需求，而制造业逐步向产业价值链中

高端的迈进，对于现代、高端仓储物流无疑将产生长久的促进作用，制

造业企业也将长期保持对仓储物流的需求。长三角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

地区，以仅占 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和超过

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合伙企业拟投资的资产所处城市为长三角区域

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制造业强市，依托于制造业升级和产业创新优势，将

助力推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9.99 亿元认购国寿投资设立的股权投资计划，并拟

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与国寿投资就此订立受托合同。股权投资计划的全

部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份额。国寿投资已代表股权

投资计划并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杭州游鹄和国寿置业（各方均作为普通合

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浙江菜鸟、中宏保险和财信人寿（各方均作

为有限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国寿资本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但未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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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4月 27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投资华仓项目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9.99 亿元认购

国寿投资设立的股权投资计划。关联董事白涛先生、赵鹏先生、利明光先

生、王军辉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本公司进

行本次关联交易。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关事项

咨询了公司管理层人员，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

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遵

循了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而言公平、

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就有关事项表决时，表决

程序符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国寿投资的基本情况 

国寿投资（前身公司于 1994 年完成工商注册）于 2007 年 1 月重组设

立，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景

华南街5号17层(14)1703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1020321266，

法定代表人为张凤鸣，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 亿元。2021年，国寿投资获得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核准颁发《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法人许可证》，主营业务包括：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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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开展另类投资业务；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债权投

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咨询

业务；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及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寿投资专

注于另类投资，投资领域涵盖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特

殊机会投资、普惠金融等。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寿投资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258.57 亿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92.99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6.64 亿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11.33 亿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国寿投资未经审计

的总资产约为人民币 259.65 亿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196.71 亿元，2023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10.06亿元，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76亿元。 

2.国寿资本的基本情况 

国寿资本为成立于 1995 年 11 月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寿投资的全资

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100022725R，法定

代表人为刘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亿元，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和资产管

理。国寿资本于 2016 年 9 月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

理人，并于 2017年 6 月满足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股权及不动产投资管理机构

的资格要求。国寿资本以投资决策能力、产品创新能力、运营管理能力为

核心竞争优势，构建了覆盖多元募资、价值投资、主动管理、有序退出的

全产业链、全周期综合性实物资产及股权投资基金平台。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寿资本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6.16 亿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4.94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84 亿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 1.16 亿元。截至 2023 年 3月 31日，国寿资本未经审计总资产



 5 

约为人民币 6.37 亿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5.22 亿元，2023 年一季度营业

收入约为人民币 0.63 亿元，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0.28亿元。 

3.国寿置业的基本情况 

国寿置业为成立于 2017 年 8月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寿资本的全资子

公司，注册地为宁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6MA2931286G，法定代

表人为杨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及资产管理。国寿置业定位于国寿资本内部的普通合伙人，用于发起

设立相关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寿置业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0.11 亿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0.11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3.91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日，国寿置业未经审计总资产约为人

民币 0.11 亿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0.11 亿元，2023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人民币 0元，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0.34万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寿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国寿资本为国寿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国寿置业为国寿资本的全资子公司，

国寿投资、国寿资本、国寿置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受托合同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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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订约方 

（1）委托人：本公司 

（2）受托人：国寿投资 

2.股权投资计划的设立 

股权投资计划由国寿投资设立，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 亿元，将

全部由本公司认缴。本公司的出资额由本公司根据其资产配置需求而定，

并将由本公司以内部资源拨付。 

3.投资方向 

除用于支付股权投资计划的相关费用外，股权投资计划的全部募集资

金将用于投资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份额。 

4.受托合同的期限 

股权投资计划的期限为 15 年。若股权投资计划的期限届满时，合伙企

业仍未退出所投资项目，则国寿投资有权根据合伙企业的实际退出情况相

应延长股权投资计划的期限。 

5.管理费 

国寿投资应基于其对股权投资计划的投资管理服务向本公司收取管理

费。在合伙企业的初始期限（定义见下文）内，管理费率为每年 0.1%；在

合伙企业的第一个延长期（定义见下文）内，管理费率为每年 0.05%；在合

伙企业的第二个延长期内及之后，国寿投资将不再收取管理费。 

上述本公司向国寿投资支付管理费的安排属于本公司与国寿投资订立

之《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及运营服务协议》下的持续关联交易

范围，并包含在该协议下的相关年度上限以内。详情请见本公司 202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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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日及 2023 年 4 月 2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的公告。 

6.收益分配 

国寿投资应在股权投资计划收到合伙企业向其分配的收益并扣除股权

投资计划的税费及费用后，向本公司支付该等收益。 

（二）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 

1.订约方 

（1）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游鹄及国寿置业 

（2）有限合伙人：国寿投资（代表股权投资计划）、浙江菜鸟、中宏

保险及财信人寿 

2.出资额及其支付 

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8 亿元。各合伙人的认缴

出资额如下： 

合伙人 类别 认缴出资额 所占比例 

杭州游鹄 普通合伙人 人民币 1,000,000 元 0.056% 

国寿置业 普通合伙人 人民币 1,000,000 元 0.056% 

国寿投资（代表股权投资计划） 有限合伙人 人民币 999,000,000 元 55.500% 

浙江菜鸟 有限合伙人 人民币 359,000,000 元 19.944% 

中宏保险 有限合伙人 人民币 231,000,000 元 12.833% 

财信人寿 有限合伙人 人民币 209,000,000 元 11.611% 

合计 人民币 1,800,000,000 元 100% 

国寿投资（代表股权投资计划并作为有限合伙人）应按照普通合伙人

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的要求，分期缴付出资。普通合伙人应提前至少十五

个工作日共同向各有限合伙人发出缴付出资通知。 

3.合伙企业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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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合伙企业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提前解散，合伙企业的期限自合伙

企业获得营业执照之日起算，至普通合伙人宣布的合伙企业的交割日（“交

割日”）的第十个周年日为止（“初始期限”）。杭州游鹄可在初始期限届满

前六个月内自主决定将合伙企业的期限延长，每次可延长两年，总计不超

过两次（“延长期”）。此后，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合伙企业的期限可以

进一步延长。 

合伙企业的投资期自交割日起至交割日的第六个周年日为止。投资期

可在普通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延长。 

4.合伙企业的管理 

普通合伙人杭州游鹄及国寿置业将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

业的执行事务及投资运作。合伙企业应每年向杭州游鹄支付执行事务费，

而该费用由全体有限合伙人摊分。在合伙企业的初始期限内，年度执行事

务费金额为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 0.3%；在合伙企业的第一个延长

期内，年度执行事务费金额为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 0.15%；在合伙

企业的第二个延长期内及之后，杭州游鹄不再收取执行事务费。国寿置业

不收取执行事务费。 

国寿资本将作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提供日常运营及投资

管理服务。合伙企业应就该等服务每年向国寿资本支付管理费，而该管理

费由全体有限合伙人摊分。在合伙企业的初始期限内，国寿投资（代表股

权投资计划）应承担的年度管理费金额为其实缴出资额的 0.6%；在合伙企

业的第一个延长期内，国寿投资（代表股权投资计划）应承担的年度管理

费金额为其实缴出资额的 0.3%；在合伙企业的第二个延长期内及之后，国



 9 

寿资本不再收取管理费。 

合伙企业应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均由普通合伙人委

派。投资决策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合伙企业的投资及退出事宜作出决策。 

合伙企业可设投资顾问委员会，并由国寿投资（代表股权投资计划）

及浙江菜鸟分别委派一名成员。投资顾问委员会主要负责对涉及潜在利益

冲突和关联交易事项提供合理化建议。 

5.投资领域 

合伙企业将直接或通过一层或多层投资载体（“持股平台”）对菜鸟网

络及其指定关联方当前持有或未来收购的位于国内的物流不动产的若干项

目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该等物流不动产应是位于长三角重要物流节点城市

中供需关系较健康区域的已建成且运营成熟的高标准现代化仓储项目。如

持股平台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则持股平台在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应为

公司登记主管部门所能接受的最大比例，且该项目公司的剩余股权应由浙

江菜鸟或杭州游鹄持有。 

合伙企业收购项目公司股权的对价应基于物流不动产的公允价值，并

将根据有关收购完成日各项目公司的有息借款及其他资产负债表特定科目

情况的调整而最终确定。浙江菜鸟将担任各项目公司及物流不动产的运营

管理人，为项目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维护、招商租赁等提供运营管理服务。 

6.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益应按年度向各合伙人进行期间收益分配（“期间

收益分配”），并在投资项目退出时向各合伙人进行退出收益分配（“退出收

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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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间收益分配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①首先向国寿投资（代表股权投资计划）、中宏保险及财信人寿分配，

直至其各自就其实缴出资额获得按照合伙协议中所列明的毛收益率（定义

见下文）计算的收益； 

②如有余额，向浙江菜鸟、杭州游鹄及国寿置业分配，直至其各自就

其实缴出资额获得按照合伙协议中所列明的毛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③如有余额，向全体合伙人按照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根据合伙协议，毛收益率指各合伙人在特定核算期间预计获取的期间

收益分配的收益率与其在该期间应缴管理费率之和。首个核算期间的毛收

益率应达到每年 5.2%；前两个核算期间的毛收益率应达到每年 5.45%；前

三个核算期间的毛收益率应达到每年 5.7%。此后，在初始期限的剩余年度

内，每个核算期间的毛利率应达到每年 5.7%；在第一个延长期内，每个核

算期间的毛利率应达到每年 5.35%；在第二个延长期内，每个核算期间的毛

利率应达到每年 5%。 

原则上，首个期间收益分配的核算期间自交割日起算至当年的 12 月 31

日止；此后，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核算期间；最后一个核算

期间为合伙企业期限届满之日所在年度的 1 月 1 日至合伙企业退出对所有

项目的投资之日。 

（2）退出收益分配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①首先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各自获得已计提但未获支付的期间

收益分配； 

②如有余额，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各自获得的累计分配额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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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 

③如有余额，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各自就其实缴出资额获得按

照每年 7.5%的内部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④上述分配后的余额应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实缴

出资比例进行划分。对于划分给普通合伙人的部分应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而划分给有限合伙人的部分中，50%应向普通合伙人分配，剩余 50%应向有

限合伙人分配，直至各有限合伙人就其实缴出资额获得按照每年 9%的内部

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⑤如有余额，则 2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8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上述收益分配安排均以合伙协议具体约定为准。 

7.亏损及债务分担 

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比例分担。有限合伙人

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普通合伙人对

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合伙企业拟投资的仓储物流资产涉及建筑业、仓储业、交通业及邮政

业等多个重要领域，是衔接生产与消费，构筑起第一、二与第三产业的桥

梁。政府在近几年密集出台了诸多政策以保障物流行业的长远发展。此外，

国家将制造业作为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石。仓储物流是制造业企业的刚性需

求，而制造业逐步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的迈进，对于现代、高端仓储物流

无疑将产生长久的促进作用，制造业企业也将长期保持对仓储物流的需求。 

长三角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仅占 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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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和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合伙企业拟投资的

资产所处城市为长三角区域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制造业强市，依托于制造业

升级和产业创新优势，将助力推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资产运营方浙江菜鸟在国内资产运营规模超 1,200 万平方米，是国内

乃至全球头部物流供应链平台，已搭建庞大的物流网络体系，具备丰富的

运营管理经验。本次交易在业态价值、资产质量、合作伙伴、收益水平等

方面均具备较突出的价值，投资机会稀缺，预期将为本公司带来较好回报。

同时，本次交易可以优化本公司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有利于发挥国寿投资

的专业作用，有利于发挥基金组合投资优势。 

五、关联交易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风险主要包括：因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大，仓储物流市场运

行及发展可能受到影响的市场波动风险；合伙企业委托浙江菜鸟进行资产

运营而可能产生的运营风险；合伙企业期限届满所面临的资产退出流动性

风险；以及合作方负面舆情可能会影响本公司市场声誉的风险。 

六、上网文件及报备文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二）受托合同 

（三）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日 


